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2026年汽车租赁服务
项目采购需求说明书

一、采购需求内容
（一）租赁方式、期限及租金标准
1. 采购成交后，采购人（甲方）与成交供应商（乙方）
签订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1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协议到期后，采购人满意的可续签服务，参照本采购公告有关要求。
2. 采取日租方式，甲方有租车需求时，一般应当提前1天电话或微信通知乙方安排车辆，特殊情况除外。乙方应及时安排指定车辆和司机，按照甲方约定时间进行派车，一般乙方应按照甲方约定时间提前10分钟到达甲方指定地点。
3. 租赁用车起始时间和里程数从甲方指定地出发时开始算起，结束时间和里程数回到甲方指定地时截止。
4. 用车租赁费用参照广州市本级公务用车租赁费用支出的综合定额标准执行，即：单日行程100公里以内部分，小微型客车（5座及以下）400元/日•辆，小微型客车（6-9座）600元/日•辆，中型客车（10-25座）900元/日•辆，大型客车（26-39座）1200元/日•辆，大型客车（40座及以上）1400元/日•辆；单日行程100公里以上部分，小微型客车3元/公里，中型客车4元/公里，大型客车5元/公里。
[bookmark: _GoBack]车辆租赁费用已包含车辆租用费、驾驶员劳务费、燃油费、保险费、维修保养费、公路车辆通行费及停车费等。租车当天来回，不产生司机住宿费，不另支付司机餐费。
根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22号），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随车提供驾驶劳务，故9座及以下的用车租赁费用不含驾驶员劳务费。
供应商在上述定额标准范围内，分别以用车租赁时间超过4小时和不超过4小时（含4小时）两种情形进行报价。采购人预计2026年度租赁车辆次数约150次。
（二）租赁车辆要求
1. 乙方按甲方需求提供租赁车辆，车辆必须经交通管理部门审验合格，符合国家交通管理规定及安全环保等要求，车辆性能良好、整洁干净。
2. 定期保养：车辆每次保养后行驶5000公里，乙方应进行例行保养维修。
3. 如车辆发生故障或异常，乙方应立即停止行驶，并及时将故障车辆送到维修厂进行维修，并及时为甲方提供替代车以免耽误甲方行程，或承担紧急情况下甲方自行转换交通工具的费用及由此造成的其它实际损失由乙方承担。
4. 乙方驾驶员须身体健康（不得有传染性疾病）、遵守交通规则、品行端正，年龄在50岁以下、驾龄在5年以上且熟悉广州市内主要道路，以最快的路线服务，并保证甲方人员及客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5. 乙方驾驶员应携带驾驶执照、身份证等，并保持通讯畅通，按要求时间提前到达指定地点等候。在服务过程中不随意停车、停靠、接听电话，不吸烟、不喝酒。为甲方提供出行配套服务，并使用礼貌用语。
6. 乙方应为提供租赁的车辆购买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驾乘险、交强险、车船税等，为车辆驾驶员购买个人人身保险，并负责处理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
二、支付方式
租车费用以每次用车时间和实际行驶里程结算。　　                     
